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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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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钟某，男，34岁，身份证号：XXX。 
住  址：安徽省铜陵市。 
被申请人：洛阳市老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王晓毅 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  勇 工作人员。
            王向东 工作人员。
地  址：洛阳市老城区中州东路216号。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投诉举报的答复，于2023年9月29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复议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15日通过电话0379-63582125作出的举报答复；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做出答复。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3年7月13日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洛阳市某氏香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原味双式蘸料”和“麻辣双式蘸料”产品涉嫌违法。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15日通过电话0379—63582125作出举报答复称涉事企业对上述两款产品进行了送检，检测结果显示“原味双式蘸料”的实际营养成分含量为每100克产品中含有2423千焦的能量、28.1克的蛋白质、42.7克的脂肪、21.5克的碳水化合物和557毫克的钠，“麻辣双式蘸料”的实际营养成分含量为每100克产品中含有1844千焦的能量、19.8克的蛋白质、21.9克的脂肪、41克的碳水化合物和3180毫克的钠。其认为涉案产品虽然标示值和实际检测值不符，但属于标签瑕疵，并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申请人对该举报答复不服，理由为：经查询《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食品标签瑕疵是指食品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情形。然而涉案产品中的各个营养成分含量均与实际检测的含量不符，尤其是两款产品中的脂肪含量以及“原味双式蘸料”中的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已经超出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第6.4条规定的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的允许误差范围。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修订版）第一条“食品营养标签是向消费者提供食品营养信息和特性的说明，也是消费者直观了解食品营养成分、特征的有效方式。根据《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为指导和规范我国食品营养标签标示，引导消费者合理选择预包装食品，促进公众膳食营养平衡和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和第二条“根据国家营养调查结果，我国居民既有营养不足，也有营养过剩的问题，特别是脂肪和钠（食盐）的摄入较高，是引发慢性病的主要因素”可见，食品的营养标签是消费者了解食品营养组成、特征最直观、有效的方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会选择更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进行购买。涉案产品虚假标注营养成分含量的行为会造成消费者摄入营养不足或过剩。比如产品中的脂肪含量，消费者会依照涉案产品标示的12.8克/100克的含量摄入脂肪，但是实际摄入的脂肪却远远超过了其以为的摄入量，过量摄入脂肪会造成各种慢性疾病，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可见“食品安全”并非特指食品无毒、无害，其也要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并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慢性危害，显然涉案产品不符合其标示的、应当有的营养要求，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慢性危害。因此，申请人认为涉案产品虚假标注营养成分的行为并不属于标签瑕疵，不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免罚情形，被申请人应当依法予以查处。综上，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认定事实错误，故意包庇企业，对其通过电话0379-63582125作出的举报答复不服，为此特向贵机关提起行政复议，请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答复：洛老市监责改（2023)077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2023年7月，我局接到钟某的投诉举报（关于洛阳市某氏香料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原味双式蘸料”和“麻辣双式蘸料”产品营养成分表的相关问题），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对洛阳市某氏香料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洛阳市某氏香料有限公司要求对其产品进行重新检测。经核查，对于举报人的举报不予立案，对该公司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理由如下：1.经核查，洛阳市某氏香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麻辣双式蘸料”脂肪项标注错误，“原味双式蘸料”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项目的实际含量超出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6.4中对于各类营养素允许误差范围的规定，但该通则并无相关处罚规定。2.洛阳市某氏香料有限公司现场提供了举报人所购买批次“原味双式蘸料”和“麻辣双式蘸料”的出厂检验报告和第三方检验报告，报告均显示为合格产品。3.营养成分中的脂肪、能量、碳水化合物项目并不属于有毒有害物质，且《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并无对于项目超标相关处罚。综上，我局认为洛阳市某氏香料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原味双式蘸料”和“麻辣双式蘸料”在食品营养标签上存在瑕疵。洛阳市某氏香料有限公司接通知后及时送检，且及时召回相关产品向我局反馈整改报告，其公司及时改正错误且态度端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洛阳市某氏香料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经审理查明：2023年7月14日，申请人钟某向被申请人洛阳市老城区市场监管局邮寄一份投诉举报信，投诉举报其购买的洛阳市某氏香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某家香料原味双式蘸料”和“某家香料麻辣双式蘸料”涉嫌食品营养成分标签问题，具体内容为：“我于2023年7月8日在超市花费15元购买了被投诉举报人生产的“原味双式蘸料”和“麻辣双式蘸料”，生产日期分别为2022年8月26日和2022年12月1日。我后发现上述两款产品相比较发现，虽然上述两款产品的配料存在明显差异，但是这两款产品营养成分表中的各种营养素含量却完全一样。我认为被投诉举报人生产的上述两款产品在产品配料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营养成分表标注的各种营养素含量却完全一样，其生产的上述两款产品应涉嫌存在虚假标注营养成分的行为。为此，特向贵局投诉举报，请贵局予以查处。”被申请人于2023年7月17日签收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后，及时安排执法人员到被投诉举报人处进行现场检查，经调查，调取了该产品的出厂检验报告单、第三方检测报告等证据材料，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被申请人经调查认定，被投诉举报人生产的产品“某家香料原味双式蘸料”和“某家香料麻辣双式蘸料”确实存在营养成分表标注错误的行为，于是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15日向被投诉举报人作出洛老市监责改〔2023〕077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责令洛阳市某氏香料有限公司在2023年9月27日前改正，严格落实标签的相关规定，正确标注营养素含量。被投诉举报人在规定期限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并向被申请人提交了整改报告。2023年9月15日，被申请人通过电话告知申请人，对其投诉举报不予立案并将调查处理结果一并告知。
以上事实有投诉举报信、购买商品照片、购物票据、现场检查笔录、第三方检测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单、责令改正通知书、整改报告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
复议机关认为：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后，及时到被投诉举报人处进行现场检查和调取证据，并将是否决定立案和调查处理结果告知了申请人。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举报的处理均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被申请人洛阳市老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3年9月15日通过电话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作出的答复，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3年9月15日通过电话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作出的答复。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023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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